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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某直轄市為促進經濟、鼓勵消費，祭出購物達一定金額，即獲得一次抽

獎機會，最大獎為價值 1,000 萬元住宅一戶。在刺激買氣的同時，也引

發各界討論，如果外國人抽中，能否取得此一住宅之土地及建物權利？

試以我國對外國人取得土地權利之限制分析之。（25 分）

二、土地權利依信託法辦理信託而為變更之登記，謂之土地權利信託登記，

試依其登記原因之不同，分別說明土地權利信託登記的種類。（25 分）

三、我國於 100年 12月 30日公布住宅法之後，即大力推動社會住宅之興辦，

其中公辦社會住宅提及直轄市、縣市主管機關興辦社會住宅，因整體規

劃使用之需要，得與鄰地交換分合。前項鄰地為私有者其交換分合不受

土地法第 104 條及第 107 條之限制。至於租金之訂定，不適用土地法第

97 條之規定。試說明土地法此三條文究竟規範了那些事項？何以社會住

宅得不適用此三條文規定？（25 分）

四、土地徵收條例規定，對於違法或不當之徵收處分或徵收處分因情事變更

無繼續存在必要時，得加以撤銷或廢止使其失效，以保障被徵收人之權

益。試說明撤銷徵收與廢止徵收在原因上有何不同？（25 分）


